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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5 

 
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五號報告書進行的公開聆訊  

 

第一章︰海事處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工作  

 

環境局局長開場發言  

主席：  

 

 我感謝審計署就海事處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工作

進行了全面的審計工作，並提供了寶貴意見。我們接納審

計署在報告書內提出的各項建議，海事處正積極跟進落實

有關措施。接下來我會簡單介紹政府就收集和清理海上垃

圾的政策，以及海事處就審計報告建議所進行的跟進工

作。  

 

政府就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政策  

 

2. 政府一直以來非常重視海上垃圾問題，在過去數年，

我們採取了三管齊下的應對策略，包括源頭減廢、減少垃

圾進入海洋環境和清理海洋環境中的垃圾，務求令海洋和

岸灘更清潔。為集中討論及處理相關範疇的工作及加強相

關部門在應對海上垃圾及環境事故方面的合作，環境局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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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018 年 1 月改組了於 2012 年 11 月成立的「海岸清潔跨

部門工作小組」，將其易名為「海洋環境管理跨部門工作小

組」（工作小組），成員包括今天派員出席的海事處和環境

保護署。  

 

3. 環境局一直在政策層面上支持海事處的工作，局方會

定期透過工作小組與處方管理層進行會議，了解及監察各

項工作的進度，確保符合有關目標和政策方向。我們會繼

續透過工作小組和日常工作與海事處保持緊密聯繫，督導

海事處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工作。  

 

審計署報告內的建議  

 

4. 接下來我會簡單介紹一下海事處就審計報告建議所

進行的一系列跟進工作。  

 

5. 審計報告指出，海事處管制人員報告所載的海岸垃圾

收集量與堆填區和廢物轉運站記錄的承辦商都市固體廢物

處置量出現明顯差異。有關“差異”的成因是因為兩套數字

是基於不同的計量方式，海事處是以承辦商收集所得的海

上垃圾數量作為估算，而堆填區和廢物轉運站則記錄接收

到垃圾的實際重量。我們明白對公眾來說，此做法或會有

不清晰的地方並容易引起誤會。我們已就相關做法作出檢

視。為釐清收集垃圾數量的單位，海事處自 2021 年 1 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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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，已採用「立方米」的體積單位來量度在海上和船隻

收集到的垃圾數量。此做法也與國際海事組織以「立方米」

量度垃圾數量的做法看齊。  

 

6. 審計署報告指出海事處應在日後招標時具體訂明在

廢物轉運站處置垃圾所招致費用的安排。海事處會在將來

的全港水域合約招標文件中，清楚訂明處置海上垃圾的一

切費用須由承辦商負責。此外，海事處在將來訂定招標文

件時，亦會充分考慮中央投標委員會的建議，希望吸引更

多承辦商參加競投海上垃圾清理合約，以提高合約招標的

競爭性。  

 

7. 海事處亦會繼續加強監察承辦商收集和清理海上垃

圾的工作，確保各巡邏區的日常清潔巡邏次數達標。在收

到海上垃圾報告時，海事處會通知承辦商到該區進行清理，

並會在承辦商應要求進行海上垃圾清理工作後，再次檢查

該水域的清潔狀況。海事處並會安排巡邏人員到優先清理

海域和海上垃圾收集站進行突擊檢查，以監察承辦商的工

作表現。  

 

8. 在清理海上垃圾的新措施方面，海事處購置了兩組浮

欄，以放置於不影響船隻航行的合適水域試行攔截海上漂

浮垃圾之用。海事處已在 2020 年 10 月中旬和 2020 年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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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分別在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和觀塘避風塘內進行試驗。

試驗結果顯示浮欄可有效攔截於平靜和遮蔽水域中的海上

漂浮垃圾。有見及此，海事處將會於觀塘避風塘率先設置

浮欄，以阻截漂浮垃圾。  

 

9. 除了以上措施，環保署與海事處亦會加強宣傳活動，

並與相關團體及群眾和政府部門合作進行聯合清潔行動，

共同清理前濱地區的海上垃圾。  

 

10. 我感謝審計署署長和他的同事進行衡工量值的審計

檢討，海事處接納報告書內提出的各項建議。環境局會繼

續在政策層面密切監察各項措施的推行進度，以確保相關

建議得以有效落實。  

 

11. 主席，我希望剛才扼要的解説，可以使各位委員對海

事處收集和清理海上垃圾的工作和跟進措施有概括的理解。

至於有關措施的詳情，稍後海事處處長和她的同事樂意解

答委員的提問。多謝。 

 

 


